杭州艺术学校    月学生奖学金评定表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人数：              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奖励
	班规奖惩具体措施和金额
	合计

金额
	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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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人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奖学金评定附表：
获得基本奖学金具体措施：

条1、当月无缺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现象，无擅自出校门等，奖10元。

条2、上课认真听讲，认真完成作业等，奖10元。

条3、遵守寝室规章制度，如讲卫生，无晚归、不归现象，熄灯后及时就寝，不大声喧哗等，奖10元。

条4、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尊重校卫、后勤教辅人员等；在校无抽烟、赌博等，奖10元。

扣除基本奖学金具体措施：

1、当月有缺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现象，有擅自出校门等，每次扣除10元。

2、当月累计请假节数达6节以上，共扣除10元。

3、上课不认真听讲，被各课老师累计点名五次以上，扣除10元。

4、不交作业，每次扣除10元；迟交作业每三次按一次不交作业计算。

5、不遵守寝室规章制度，有晚归、不归现象，熄灯后不及时就寝，大声喧哗等，情节严重者每次扣除10元。

6、不尊敬师长、不团结同学、有辱骂校卫、后勤教辅人员等行为，情节严重者扣除10元。

7、在校抽烟、赌博等，每次扣除10元。

8、在寝室、教室、专业练习场地等，若有不讲究卫生而被查处着，扣除10元。

以当月评定为基础，每生基本奖学金40元，若有违反以上8条者，则相应扣除，扣完为止。

特殊点：在此基础上，各班可制定适合本班的班规，补充本条例的奖惩措施，扣除的奖学金可用与其他奖励，如好人好事，学习进步明显，班干部工作得力等，但是每班使用的基本奖学金不得超过每班总金额，即班级学生人数*40元，同时必须真正发放给学生本人，各班当月未发完的金额不能挪为他用，如不能计入班会费等。

